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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北能源监管局 12398 热线投诉事项办理
全过程监管实施办法（试行）

（讨论稿）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对能源企业办理 12398 能源监管

热线投诉事项的监管，保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根据国家能源局《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理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以下简称西北能源监

管局）负责对陕、宁、青三省（区）能源企业投诉事项办理

情况进行监管。本办法重点开展对供电企业投诉事项办理的

全过程监管。

第三条 供电企业健全本企业投诉办理信息系统，接入

国家能源局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平台（以下简称 12398 热线

平台），实现全量投诉事项信息数据实时传输。

第四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通过 12398 热线平台，结合现

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全方位、多视角对全量投诉事项的“受

理、派发、接收、办理、审核、回复、回访、申诉”全环节

的合规性、合法性进行全过程监管。

第五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对投诉事项办理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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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的问题，分情况通过约谈、督办、通报、行政处罚等

方式对供电企业进行处理。

第六条 投诉事项办理全过程监管坚持依法、及时、高

效、为民的原则，确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二、接收流转

第七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依托 12398 热线平台对全量投

诉事项“派发、接收”环节的合规性、合法性进行监管。

省级供电企业应做好供电区域内投诉事项办理的管理

工作，及时通过投诉办理信息系统流转投诉事项，并督促所

属供电企业迅速处理。

第八条 省级供电企业收到由国网总部转派的投诉事

项后，应在 120 分钟内转派至地市级供电企业；地市级供电

企业应在 120 分钟内完成接单分理、转派或退单。

第九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对供电企业接收、流转环节中

超时、流转缓慢、信息失真等情形的，提示或问询供电企业；

对办理不规范、认定处置不当等情形的，要求供电企业重新

办理。供电企业对于上述问题情况应及时报告西北能源监管

局。

三、处理答复

第十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依托 12398 热线平台对投诉事

项“办理、审核、答复”环节的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进

行监管。

第十一条 省级供电企业应当自收到国网总部投诉事

项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形成办理结论并通过电话、短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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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邮件、信函等方式答复投诉人。

地市级供电企业应在收到投诉事项 7个工作日内形成办

理结论、完成审核并报送省级供电企业；省级供电企业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送国网总部。办理情况不符合要

求被西北能源监管局或上级企业退回重新办理的，不另行计

算办理时限。

答复内容应当包括办理情况、办理结论及依据，可以采

取的申诉、仲裁、诉讼等救济途径。投诉人要求书面答复的，

应当给予书面答复；投诉人对投诉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应当

主动出具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省级供电企业对于投诉事项请求事实清楚、

属于所属企业责任的，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不

属于所属企业责任或确无事实依据的，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

规、行业标准答复用户，做好解释说明。

第十三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在投诉事项全过程监管过

程中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要求省级供电企业退回重新办理：

（一）工单填写内容不规范、支撑材料不全面的；

（二）未对用户投诉问题逐一答复或答复不全面的；

（三）违背国家或行业相关规定、标准或表述不清、逻

辑混乱的。

（四）其他需要退回重新办理的情形。

第十四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在投诉事项全过程监管过程

中发现以下情形时，根据需要可以直接进行调查：

（一）对区域或能源行业有重大影响的；

（二）投诉事项涉及重大舆情的；

（三）投诉事项涉及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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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一投诉事项多位投诉人集中反映的；

（五）其他需要直接进行调查的情形。

西北能源监管局在直接调查中发现供电企业违法违规

行为的，采取简易、一般程序相结合的方式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在投诉事项全过程监管中

发现以下情形时，根据需要通过函询、约谈、通报等方式督

促供电企业整改：

（一）办理及答复超期的；

（二）在处理过程中存在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未有效解

决用户合理诉求的；

（三）答复内容弄虚作假、与事实不符的；

（四）其他需要供电企业整改规范的情形。

第十六条 省级供电企业应于每月 7 日前（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向西北能源监管局书面报送上月投诉事项办理情况。

信息报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投诉事项办理总体情况、

事项类别、典型案例、投诉事项办理“万户投诉率、满意率、

接派单及时率、办理及时率、属实率、有责率、申诉率、申

诉有责率、抽查合规率、信息报送合规率、平均处理时长”

情况等。

四、抽查督办

第十七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每月对陕、宁、青三省（区）

供电企业已办结投诉事项采取查阅系统、调阅资料、现场走

访、电话问询等方式进行抽查。

抽查重点包括投诉事项基本事实、法律依据、办理结论、

问题属实情况、责任认定情况、答复情况、投诉人满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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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十八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对供电企业投诉事项办理

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责任认定失当、办理结论

不严谨、未有效解决用户合理诉求等问题进行督办，供电企

业应及时处理并反馈结果。

第十九条 供电企业存在违反有关能源法律、法规、规

章行为的，由西北能源监管局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供电企业存在提供虚假材料、打击报复投诉

人等行为的，由西北能源监管局责令整改，符合行政处罚条

件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五、定期通报

第二十一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结合日常监管、12398 热

线平台数据、定期抽查情况、供电企业报送信息进行分析研

判，每月通报供电企业投诉事项办理“十率一时长”情况，

并向社会公布投诉处理情况和典型问题。

第二十二条 西北能源监管局建立“投诉处理双月会商

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开展研讨，对省级供电企业下达督办

任务清单，明确具体整改落实任务措施，实施销号管理。

六、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三年。

未尽事宜按照国家能源局《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理办

法》执行。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西北能源监管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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